
泉惠石化工业区热电联产二期工程项目取排水工程勘察设计

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编号：35052025112

（一）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名称：泉惠石化工业区热电联产二期工程项目取排水工程勘察设计

（二）中标候选人情况：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中国电建集团福

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392 万元；

服务期：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质量：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项目经理（设总）：何涛；

证书名称：/；证书编号：/。

（三）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经评议，评标委员会认为其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所附的资格证明材料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四）被确定为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及原因：无。

（五）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周伟健、高洁芳、陆枭、杨培云、王小明

（六）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五十四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在

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公示期满后，招标人不再受理异议。异议内容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

法》（七部委11号令）。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惠安县东桥镇泉惠石化工业区泉惠三路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0595-27583202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园路 68 号招标大厦

联系人：郭玮瑜、冯华、陈超熠

电话：0591-38872281、0591-38872244

电子邮件：2352309136@qq.com

行政监督部门：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八）公示期：

根据《福建省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闽发改法规〔2018〕444 号）规

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的，其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视

为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合并，不得少于十日。

本项目仅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中标候选人公示（暨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2026 年

1 月 14 日至 2026 年 1 月 24 日。

招标人：福建省东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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